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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瑞银安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国投瑞银安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12021,C类基金代码：012022，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062号文注册,于2021年9月9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

期为2021年12月8日。 根据统计，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

案条件。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国投瑞银安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投瑞

银安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国投瑞银安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拟任管理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本基金拟

任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自2021年10月22日（含

当日）起本基金不再接受投资者认购申请，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2021年10月21日。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ubssdic.com） 查询相关信息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0-6868、0755-83160000)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58� � � � � � � � �证券简称：青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1-070

转债代码：128129� � � � � � � � �转债简称：青农转债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10

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0月15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13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3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62� � � � � � � �证券简称：五方光电 公告编号：2021-061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年7月1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2021年7月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近日，公司完成了变更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荆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

下：

一、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1、名称：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597171477D

3、注册资本：贰亿玖仟叁佰伍拾柒万捌仟捌佰圆整

4、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成立日期：2012年06月11日

6、法定代表人：廖彬斌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光电子元器件生产销售；自营、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9、住所：荆州市深圳大道55号

二、备查文件

1、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42� � � � �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2021-70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

查询，获悉股东邓涵尹先生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邓涵尹 否 31,223,816 100% 7.23% 否 否

2021年

10月19

日

2023年

10月13

日

南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红谷支行

个人

资金

需求

合计 / 31,223,816 100% 7.23%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邓涵尹 31,223,816 7.23% 0

31,223,

816

100% 7.23% 0 0 0 0

合计 31,223,816 7.23% 0

31,223,

816

100% 7.23%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37� � � � � � � � �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21-047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96号）核准，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非公开发行 12,079,744�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25.5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308,999,851.52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6,587,262.40�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302,412,589.12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年9月23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ZI1053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募

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及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1年10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为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约人民币20,241.26

万元， 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英维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用

于实施“精密温控节能设备华南总部基地项目（一期）”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与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广东英维克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甲方” ）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分

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三角支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合称“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截止2021年10月21日专

户余额（元）

广东英维克

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华支行

78190188000165002

精密温控节能设备

华南总部基地项目

（一期）

10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三角支行

645774956182 52,412,589.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皇岗支行

8110301011700592886 50,000,000.00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相关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__/__万元（若有），开户

日期为20_/__年__/__月__/__日，期限__/__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

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

押。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原则应购买乙方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若甲方以募集

资金购买其他机构理财产品的，甲方应要求理财产品发行机构与甲方及丙方共同签署《理

财产品（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肖戎、贺玉龙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_15_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

额的5%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

日，即20� � /_年 12月31日解除。

四、备查文件

1、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2021-058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申请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股权回购款本金8,664万元及相关利息及股权收购费用、律师代理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对本诉讼所涉及的应收股权回购

款已计提坏账准备8,057.52万元，计提比例为93%。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对公司本期及以后期间损益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为维护公司权益，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依法向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佳捷现代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捷控股公司” ）、深圳市华智远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远公司” ）、深圳市佳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捷物流公司” ）

和张丽斌、陆叶提起诉讼，要求前述被告立即向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相应的利息、股权收购费和律师

费等。

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粤03民初1703号《受理案件通知

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起诉，并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2019年5月

2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

2020年12月8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粤03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

书》， 判令被告佳捷控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7,

958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华智远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回

购款706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佳捷控股公司、华智远公司、张丽斌连带支付原告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费用265,000元、律师费690,000元等（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2020年12月10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鉴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

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

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95,757,440.78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执

行。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1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3执3006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 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已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了相应的执行措施， 本案共计执行到位人民币12,

220.20元，法院依法扣缴申请执行费人民币83.30元后，剩余款项人民币12,136.90元已划付申请执行人

指定的银行账户。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认为，本案被执行人目前没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不能提供财产可供执行，本次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可予以终结，

需等待继续执行的条件成就后再重新启动。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申请执行人享有继续要求被执行人

清偿债务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的义务。

法院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或者其他符合

恢复执行的条件），可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已对深圳市佳捷现代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述7,958万元应收股权回购款计

提坏账准备共7,400.94万元，计提比例为93%；公司已对深圳市华智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述706万元

股权回购款计提坏账准备计656.58万元，计提比例为93%。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对公司本期及以后期间损

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61� � �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2021-059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因退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1年10月21日收到公司监事魏艳女士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魏艳女士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魏艳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提名

新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谨向魏艳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 �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0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6,913,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4%。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3346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46,913,580股，每股面值1.00

元，发行价格为12.15元/股，新增股份于2021年4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计算共6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1年10月25日（遇非交易日

顺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48,960,212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月）

1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49,383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97,531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行 123,457 6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65,844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56,379 6

工银如意养老1号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2,922 6

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4,691 6

四川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22 6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15,226 6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383 6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30,453 6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41,152 6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2,304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39,918 6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56,378 6

华夏基金华兴1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4,074 6

华夏基金华益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29,218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22 6

华夏基金颐养天年3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23,457 6

华夏基金华兴9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15,226 6

华夏基金华兴10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15,226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锐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456,790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8,279,835 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460,905 6

2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张继东－财通基金玉泉100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2,305 6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聚利定增分级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502,057 6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2,305 6

财通基金－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安吉100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40,740 6

财通基金－胡吉阳－财通基金言诺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2,305 6

财通基金－潘旭虹－财通基金韶夏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4,609 6

财通基金－陈灵霞－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0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2,305 6

财通基金－高彩娥－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411,522 6

财通基金－黄聿成－财通基金理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4,609 6

3 谷永辉 谷永辉 3,703,703 6

4

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

司

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司 2,798,353 6

5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拓牌兴丰3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098,764 6

6 顾云飞 顾云飞 1,810,699 6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8,395 6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积极成长型投资账户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极成长 1,646,090 6

9 胡春波 胡春波 1,646,090 6

10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途健辉1号私募

基金

1,646,090 6

11 张紫阳 张紫阳 1,646,090 6

12 苗光明 苗光明 1,481,481 6

13 崔锦华 崔锦华 1,481,481 6

14 陕西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99,176 6

1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进取型保险产品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进取－019L－TL002

深

1,399,176 6

16 朱维新 朱维新 1,234,567 6

17 牛福红 牛福红 1,234,567 6

18 辛晶强 辛晶强 1,028,806 6

19

高盛公司 （Goldman�Sachs�＆

Co.�LLC）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 CO.LLC 987,654 6

20 张向海 张向海 987,654 6

21 王德良 王德良 954,732 6

22 王兰英 王兰英 823,045 6

23 韩晓妮 韩晓妮 378,614 6

合计 46,913,580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23名股东，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时承诺：“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认购的民和股份股票，也不由民

和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后续追加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上市资金的情况，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

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6,913,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4%。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为23个，证券账户54个。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5、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占总股

本的比例

1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49,383 49,383 0.0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531 197,531 0.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

行

123,457 123,457 0.04%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844 65,844 0.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6,379 156,379 0.04%

工银如意养老1号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22 32,922 0.01%

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691 24,691 0.01%

四川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32,922 32,922 0.01%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15,226 115,226 0.03%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9,383 49,383 0.01%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30,453 230,453 0.0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41,152 41,152 0.01%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2,304 82,304 0.0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9,918 139,918 0.04%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56,378 156,378 0.04%

华夏基金华兴1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74,074 74,074 0.02%

华夏基金华益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218 329,218 0.0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22 32,922 0.01%

华夏基金颐养天年3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3,457 123,457 0.04%

华夏基金华兴9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15,226 115,226 0.03%

华夏基金华兴10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5,226 115,226 0.0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锐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56,790 1,456,790 0.4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益一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79,835 8,279,835 2.37%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905 460,905 0.13%

2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张继东－财通基金玉泉1002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82,305 82,305 0.02%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聚利定增分级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2,057 502,057 0.14%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96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82,305 82,305 0.02%

财通基金－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安吉

10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40,740 740,740 0.21%

财通基金－胡吉阳－财通基金言诺定增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82,305 82,305 0.02%

财通基金－潘旭虹－财通基金韶夏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64,609 164,609 0.05%

财通基金－陈灵霞－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0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82,305 82,305 0.02%

财通基金－高彩娥－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411,522 411,522 0.12%

财通基金－黄聿成－财通基金理享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64,609 164,609 0.05%

3 谷永辉 谷永辉 3,703,703 3,703,703 1.06%

4

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

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司 2,798,353 2,798,353 0.80%

5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拓牌兴丰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098,764 2,098,764 0.60%

6 顾云飞 顾云飞 1,810,699 1,810,699 0.52%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8,395 1,728,395 0.50%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投连积极成

长型投资账户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极成长 1,646,090 1,646,090 0.47%

9 胡春波 胡春波 1,646,090 1,646,090 0.47%

10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途健辉1

号私募基金

1,646,090 1,646,090 0.47%

11 张紫阳 张紫阳 1,646,090 1,646,090 0.47%

12 苗光明 苗光明 1,481,481 1,481,481 0.42%

13 崔锦华 崔锦华 1,481,481 1,481,481 0.42%

14

陕西石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陕西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99,176 1,399,176 0.40%

1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投连进取

型保险产品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进取－

019L－TL002深

1,399,176 1,399,176 0.40%

16 朱维新 朱维新 1,234,567 1,234,567 0.35%

17 牛福红 牛福红 1,234,567 1,234,567 0.35%

18 辛晶强 辛晶强 1,028,806 1,028,806 0.29%

19

高 盛 公 司（Goldman�

Sachs�＆ Co.�LLC）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 CO.LLC 987,654 987,654 0.28%

20 张向海 张向海 987,654 987,654 0.28%

21 王德良 王德良 954,732 954,732 0.27%

22 王兰英 王兰英 823,045 823,045 0.24%

23 韩晓妮 韩晓妮 378,614 378,614 0.11%

合计 46,913,580 46,913,580 13.44%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42,806,928 40.92 -46,913,580 95,893,348 27.48

高管锁定股 95,893,348 27.48 ——— 95,893,348 27.48

首发后限售股 46,913,580 13.44 -46,913,58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6,153,284 59.08 +46,913,580 253,066,864 72.52

三、总股本 348,960,212 100.00 ——— 348,960,212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限售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

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09� � � � � � � � �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1-8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

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 年10月21日发行

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1国金证券CP010 债券流通代码 072110040

发行日 2021年10月20日 起息日 2021年10月21日

兑付日 2022年8月17日 期限 300天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2.9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258� �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2021-070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3299号），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亿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

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你公司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

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证券事务代表 李欣

联系电话：010-66014466-3841

邮箱：lixin@btghotels.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蔡敏、廖君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彭洋溢、李佳瑞

联系电话：010-56839366、010-56839516

邮箱：pengyangyi@htsc.com、lijiarui@htsc.com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88005�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3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前驱体产线复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余姚小曹娥分公司部分老

产线于2021年6月停产整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披露的2021-033号公告。 停产

产线主要生产中低镍前驱体，在前驱体业务中占比较少。

复产整改期间， 公司聘请具有化工甲级资质的设计院进行安全设计诊断与评估，同

步进行了产线设备升级和工艺优化，单线产能得到提升，致整改周期有所延长。 近日，公

司已收到相关部门复查合格准许恢复生产的通知，余姚小曹娥分公司第三、四车间已经

正式复工生产，公司前驱体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 � �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21-024

债券代码：163441，188410

债券简称：20外高01，21外高01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辛利卫先生因工作变动于近日向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公司” ）递交辞呈，辞任公司监事职务。辛利卫先生确认，其与公司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就其

辞任公司监事一事，并无其他事宜须知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股东。

辛利卫监事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监事会的依法规范运作。

公司监事会对辛利卫先生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82� � � � � �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1-044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 会议于2021年10月20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

288号金龙羽工业园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10月15日以邮件及传真方式发出，应

参加会议董事人数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丁海芳女士、彭松先生以通讯

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列席会议人员有公司监事3人、高级管理人员3人，会议由郑永汉董事长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因资金周转需求，拟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贷款，借款金额为人

民币陆仟贰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壹年。 公司申请深圳市深担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本

次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其名下部分专

利权质押给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提供质押担保；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

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款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有水先生为本次借款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担保，其担保无需支付担保费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贷款

额度内办理贷款等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公司财务部办理相关

授信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为满足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缆实业” ）、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超高压” ）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电缆实业及超高压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及60,0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由公司全额认缴，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分批实缴。 本次

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后电缆实业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38,941.83万元增加至68,941.83万元，

超高压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5,000万元增加至75,000万元。

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后，公司仍持有电缆实业及超高压100%的股权。本次电缆实业

和超高压新增注册资本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详见同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82� � � � � �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1-045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事项概述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的议案》，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缆

实业” ）、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高压” ）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

增加电缆实业及超高压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及60,000万元人民币， 新增注册资本

由公司全额认缴，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分批实缴。

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后，公司仍持有电缆实业及超高压100%的股权。本次电缆实业

和超高压新增注册资本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对象基本情况

（一）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名称：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住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麦洞

3.法定代表人：郑永汉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773095494D

5.注册资本：人民币38,941.83万元

6.成立日期：2005年4月14日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线、电缆；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池销

售；国内商业（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项审批的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检

验检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

10.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前后，公司均持有电缆实业100%的股权。 电缆实业最近一

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未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7,531,580.27 1,239,987,050.79

负债总额 328,523,555.25 284,421,769.70

净资产 1,009,008,025.02 955,565,281.09

项目 2021年1-6月（未审计） 2020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1,132,320.94 2,444,354,353.10

净利润 53,442,743.93 156,624,699.93

11.经查询，电缆实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

1.名称：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

2.住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麦洞

3.法定代表人：郑永汉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785761167Y

5.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06年2月27日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8.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线电缆；国内贸易（国家规定的专营、专控、专项审批项目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

10.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前，公司直接持有超高压77.56%股权，电缆实业持有超高压

22.44%股权，公司合计持有超高压100%的股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由公司全额认缴，增加

认缴注册资本后，公司仍合计持有超高压100%的股权。超高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未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530,958.64 96,457,499.86

负债总额 7,153,947.66 14,105,442.84

净资产 90,377,010.98 82,352,057.02

项目 2021年1-6月（未审计） 2020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809,876.72 80,470,244.53

净利润 8,024,953.96 10,512,107.18

11.经查询，超高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是为满足电缆实业、超高压其经营发展需要。 新增注册资本由

公司全额认缴，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分批实缴。 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电缆实业、超高压增加认缴注册资本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

要，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子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

本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电缆实业、超高压增加认缴注册资本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子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

同意通过该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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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2021年10月20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288号金龙羽工业园

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10月15日以邮件/传真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监事人数3人，实际

参加会议监事3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12人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纪桂歆先生

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因资金周转需求，拟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贷款，借款金额为人

民币陆仟贰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壹年。 公司申请深圳市深担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本

次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其名下部分专

利权质押给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提供质押担保；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

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款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有水先生为本次借款向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担保，其担保无需支付担保费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贷款

额度内办理贷款等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公司财务部办理相关

授信手续。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积极开展流动资金融资，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为满足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缆实业” ）、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超高压” ）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电缆实业及超高压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及60,0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由公司全额认缴，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分批实缴。 本次

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后电缆实业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38,941.83万元增加至68,941.83万元，

超高压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5,000万元增加至75,000万元。

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后，公司仍持有电缆实业及超高压100%的股权。本次电缆实业

和超高压新增注册资本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电缆实业、超高压增加认缴注册资本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子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本次增加认缴注册资本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

同意通过该议案。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详见同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